晋  江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晋政行复〔2020〕26 号
申请人：粘*强，男，满族，1958年1月28日出生，住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

李*芬，女，汉族，1958年10月27日出生，住福建省晋江市深沪镇。

吴*萍，女，汉族，1990年9月3日出生，住福建省晋江市金井镇。

被申请人：晋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晋江市青阳街道崇德路196号。 

法定代表人：柯发音，职务：局长。

第三人：福建**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晋江分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青阳街道。

法定代表人：蔡嘉陵，职务：总经理。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晋人社工认〔2020〕682号），于2020年9月10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予以受理后，发现福建**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晋江分公司与该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遂依法通知其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1、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晋人社工认〔2020〕682号）；2、认定粘*超所受的事故伤害属于工伤。

申请人称：粘*超发生事故伤害时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其工作岗位为物业管理，并且在其手机相册中找到事发前检查屋顶的工作相片可以相互印证发生事故的楼房属于其管理范围，因此应认定粘*超于2020年3月8日上午9时许从泉州出口加工区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宿舍楼坠落死亡的事故伤害属于工伤。

被申请人称：一、被申请人作出工伤认定的职权来源和法律依据。职权来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七条及《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工伤认定是劳动行政部门的职权，属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根据《福建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第三章第十三条及泉州市人民政府文件《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下放工伤认定职权的通知》（泉政文[2014]176号）规定，被申请人依法行使工伤认定行政职权。法律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二、被申请人认定粘*超所受事故伤害不属于工伤，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申请人的复议理由不能成立。（一）粘*超受到的事故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所规定的情形，不予认定为工伤。粘*超系福建**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晋江分公司派遣至泉州出口加工区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物业部职员，2020年3月8日上午9时许，粘*超从泉州出口加工区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宿舍楼顶坠落死亡，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所规定的情形。（二）被申请人的认定程序合法。被申请人于2020年5月20日受理粘*默关于粘*超的工伤认定申请，并于2020年7月3日向福建**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晋江分公司发出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要求福建**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晋江分公司在规定期限内举证。经被申请人对粘*超所受事故伤害是否认定为工伤进行调查核实后，认为粘*超发生的事故伤害不属于工作场所范围内，也不是因为工作原因发生的事故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所规定的情形，特别是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决定不予认定工伤或视同工伤，并及时把《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依法送达双方当事人。（三）申请人的复议理由不能成立。申请人在行政复议申请书中提及的复议理由不能成立。被申请人对粘*默、黄*旺、王*的调查笔录《劳动合同书》、《派遣协议书》等证据证明粘*超系福建**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晋江分公司派遣至泉州出口加工区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物业部职员。2020年3月8日上午9时许，粘*超从泉州出口加工区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宿舍坠落死亡不符合工作场所，工作原因的条件，不应认定为工伤。一是粘*超主要工作职责是负责园区钥匙及房屋租赁合同的管理，包括拟定、签订、退租、保管园区厂房、宿舍、办公楼租赁合同等，其不负责公司宿舍楼的日常巡查工作，且粘*超坠楼处楼顶护栏附近并没有发现需要维护的，即使有也是工程部的工作职责，粘*超没有职责和义务去做这项工作，因此申请人主张粘*超前往事故地点进行巡查并无事实依据；二是事发之前并无人指派粘*超前往事发宿舍楼从事工作，因此粘*超无工作上的理由前往事发地点；三是申请人在复议申请书中提及的粘*超手机相册中找到的事发前检查屋顶的工作照片，经黄*旺辨认实为2020年1月份初泉州出口加工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进行安全生产检查的照片，该公司每月均有一天为安全生产日，分两组对宿舍楼、综合楼、厂房等进行安全生产检查。黄*旺为泉州出口加工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物业经理，他的工作职务决定了其证词中对粘*超的工作职责陈述的真实性、准确性，且其与申请人、第三人均无利害关系，其证词的可信度高，应予以采纳。故粘*超发生的事故伤害不属于工作场所和工作原因，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所规定的情形，特别是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应不予认定为工伤。因此申请人主张粘*超伤害事故系工伤的理由不能成立。三、被申请人认定粘*超所受事故伤害不是工伤，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粘*超发生的事故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所规定的情形，不予认定为工伤。故被申请人认定粘*超所受事故伤害不是工伤，适用法律法规正确。

第三人称：粘*超发生的事故伤害属于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因工作原因受到伤害的，应认定为工伤。

经审理查明：粘*超系福建**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晋江分公司派遣至泉州出口加工区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物业部职员。2020年3月8日9时许，粘*超从泉州出口加工区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宿舍楼九楼坠落死亡。申请人拒绝对粘*超进行尸体解剖，无法查明粘*超的死因。2020年5月20日，李*芬委托粘*默向被申请人提出关于粘*超的工伤认定申请。2020年7月17日，被申请人对粘*超受到的事故伤害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

以上事实有申请人、被申请人、第三人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答复书、答辩书、《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晋人社工认〔2020〕682号）、调查笔录、工伤认定申请表、派遣协议书、营业执照、劳动合同书、火化申请书、火化证、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快递信息等为证。

本机关认为：工伤认定是劳动行政保障部门依据法律的授权对职工因事故伤害是否属于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给予定性的行政确认行为。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工伤认定程序中包含对劳动者是否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因工作原因受到的事故伤害的认定。粘*超系福建**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晋江分公司派遣至泉州出口加工区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物业部职员，其主要工作职责系负责园区钥匙及房屋租赁合同的管理，包括拟定、签订、退租、保管园区厂房、宿舍、办公楼租赁合同。粘*超实际上并不负责公司宿舍楼的日常巡查工作，其坠楼处楼顶护栏附近并不需要修护，并且楼顶修护系工程部的工作职责。同时，当日泉州出口加工区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也无指派粘*超前往案发地点进行安全生产检查的指令。尽管粘*超坠落时系在工作时间，但并不属于在工作场所，因工作原因受到的事故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所规定的情形，故被申请人依法作出不予工伤认定决定并无不妥。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晋人社工认〔2020〕682号）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申请人的复议请求于法无据，本机关依法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本机关决定如下：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晋人社工认〔2020〕682号）。

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泉州市洛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晋江市人民政府

2020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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